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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0_91_E4_BA_8B_E8_c122_480583.htm 民事诉讼中的第三

人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对他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

诉讼请求，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参加到诉讼中的人。第三人分为有

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虽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

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在民事诉讼第一审程序

启动后，怎样追加第三人呢？笔者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

及司法解释，认为可以区分有独立诉讼请求的第三人和虽无

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的第三人两种情况分别对待。 一、如何追加有独立请求权的

第三人？ 对于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发现第三人对他人之间

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诉讼请求而没有提起诉讼的，不管

原告同不同意追加，人民法院均应该依职权通知追加该第三

人。该第三人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

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第三人，人民法院仍

应依职权追加为第三人，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

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 二、如何追加虽无独立的请求

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1、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申请参加。第三人认为对当事人双

方争议的诉讼标的虽无独立的诉讼请求，但认为案件的处理

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厉害关系，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加诉

讼。 2、原告申请追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发现遗漏

了应该参加诉讼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



申请追加该第三人参加诉讼。 3、被告申请追加，原告同意

的可以追加。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发现原告遗漏了应该

参加诉讼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

加该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不同意追加的，视为已放弃对该

第三人的诉讼请求。 4、人民法院依职权追加。在案件审理

过程中，人民法院发现原告遗漏了应该参加诉讼的无独立请

求权的第三人，可以依职权追加该第三人。 正确追加第三人

，可以有效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防止诉累，在审判实践

中一定要认真对待、准确适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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